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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判解 
 ..............................................................................................................  

金控子公司是否屬證券交易法上之公開發行公司 

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甲公司為公開發行之證券公司，其於十年前成為金控百分之百持有之子公司後，

甲之董事長A，利用承銷B發行公司上市之機會，透過人頭來申購B公司即將發行

上市之股票，以期將來上市時，能夠獲取高額價差，試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若甲證券公司並未因A之行為，受有財產上損害，即無刑法背信罪之適用。 

(B)甲公司之股東僅有金控公司一人，故甲之股票已非證券交易法第8條範疇。 

(C)甲公司因仍屬公開發行公司，故有證券交易法之適用。 

(D)縱使甲因A之行為受有損害，其損害額需在500萬元以上。 

答案：C 
 

【裁判要旨】 

本院就華南永昌證券公司轉換為華南金控公司，證券子公司而終止上櫃後，是

否仍適用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規定函詢金管會，據復：「二、依金融控

股公司法（下稱金控法）第29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第2項）前項轉換為金融

控股公司之金融機構為上市（櫃）公司者，於股份轉換基準日終止上市（櫃），並

由該金融控股公司上市（櫃）。（第3項）金融機構轉換為金融控股公司後，金融

控股公司除其董事、監察人應依第26條第6項規定辦理外，並應符合證券交易法及

公司法有關規定。（第4項）依本法規定轉換完成後，金融控股公司之銀行子公司、

保險子公司及證券子公司原為公開發行公司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仍應準用證券

交易法有關公開發行之規定。』三、有關華南永昌證券公司於90年12月19日依金控

法第29條第2項規定轉換為華南金控之證券子公司，並於90年12月19日終止上櫃，

且並未廢止公開發行。是以，華南永昌證券公司終止上櫃僅係終止該公司之有價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並未改變其公開發行公司之身分，亦即華南永昌證券公司仍屬

公開發行公司，自仍有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之適用。 

【裁判分析】 

一、金融控股公司之銀行、保險、證券子公司，是否仍屬證券交易法上之公開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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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一） 證券交易法的「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股票之公司」與「公開發行公司」概念

上應有區別。蓋公開發行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22條之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

募集有價證券之核准後，再依據證券交易法第7條、第8條之規定，向「不特定

多數人」募集有價證券，因此，證券交易法第171條所謂「已依本法發行有價

證券股票之公司」，應非僅指公開發行公司。簡言之，已依證交法發行有價證

券股票之公司均為公開發行公司；相反的，公開發行公司並非皆為依證交法發

行有價證券股票之公司。 

（二） 承上，依證券交易法第7條、第8條，必須向「不特定」之「多數人」募集，然

查，現行實務金融控股公司下之銀行、保險、證券子公司，均在金融控股公司

法於民國90年制訂後，依照金融控股公司法第29條第1項之規定，以百分之百

股份轉換之方式共同設立「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因此，子公司唯一股

東僅有金控母公司一人，且自轉換基準日起，所有的子公司股票旋即終止上

市、上櫃（下市），而由金融控股母公司於同日掛牌上市。準此，既然子公司

之股票僅由一人（母公司）所持有，即與證券交易法第7條、第8條所謂「向不

特定多數人」募集之規定相違背，故當然無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之

適用。 

二、本案分析： 

（一）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為刑法背信罪之特別規定，應限於財產上之

損害始能夠構成。 

   依實務見解，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規定為刑法第342條背信罪

之特別規定。另刑法背信罪，既然本罪為侵害全體財產之犯罪，所謂財產，係

指本人之全體財產，亦即全部財產狀態而言，不以本人委託之財產為限。所謂

其他利益，乃指具體財產以外之其他財產上之利益而言，財產利益以外之其他

利益，並不包含在內。是以，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本質上為實害結

果犯，須要公司受有「財產上之損害」時，行為人始構成證券交易法第171條

第1項第3款之罪。 

（二） 適用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所謂「致公司遭受損害達新臺幣五百萬

元」。應如何計算及適用範圍？ 

   該條文所謂「公司」應不包含「已依本法發行之有價證券公司」之從屬公

司，蓋基於法人格獨立原則，及罪刑法定主義解釋，條文既規定「已依本法發

行有價證券公司」，就不應寬縱至未公開發行之從屬公司，否則亦與證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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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規範本旨有違。申言之，計算上開500萬損失時，應限制在行為人致「已

依本法發行之有價證券公司」受有財產上之具體損害達新台幣500萬元者，始

能夠以該條刑責繩之。 

【關鍵字】 

公開發行公司、特別背信罪。 

【相關法條】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刑法第34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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